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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年重大行政决策事项申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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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伊宁县城区
声环境功能
区划分调整
技术报告

（2025年修

订）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2022年6月5日起施

行）、《声环境功能区划分技术规范》（GB/T15190-2014）等法律

法规，结合伊宁县县城发展规划和建设现状，在《伊宁县城市区域
声环境功能区划分方案》（2021年）的基础上进行调整，制订《伊

宁县城区声环境功能区划分调整方案（2025年）》

1）《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2022年6月5日起施

行）；

2）《关于加强和规范声环境功能区划分管理工作的通知》（环办

大气函〔2017〕1709号）；

3）《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

4）《声环境功能区划分技术规范》（GB/T15190-2014）；

5）《城市用地分类与规则建设用地标准》（GB50137-2011）；

6）自然资源部关于印发《国土空间调查、规划、用途管制用地用

海分类指南》的通知自然资发〔2023〕234号；

7）《伊宁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

8）《伊宁县城区声环境功能区划分技术报告》（2021年）；

9）《伊宁县城区声环境功能区划分技术报告》的批复（伊县政函

〔2021〕146号）。

伊犁州生态环境局伊宁县分局结合
伊宁县县城发展规划和建设现状，
组织修订编制的《伊宁县城区声环
境功能区划分调整方案（2025年修

订）》，已经过专家评审、部门意
见征求、网上公开征集意见、法律
意见等。下一步将启动合法性审查
、公平性竞争审查、上报县政府。

《声环境功能区划分技术规范》（GB/T15190-2014）规

定：根据城市规模和用地变化情况，噪声区划可适时调
整，原则上不超过5年调整一次。伊宁县声环境功能区于

2021年首次划定，2021年以来城市规模和用地性质发生了

较大变化，且已达5年，因此，有必要对声环境功能区进

行调整。伊宁县声环境功能区2021年首次划定，2021年以

来城市规模和用地性质发生了较大变化，且已满5年，因

此，有必要对声环境功能区进行调整。

第二季度

2

伊宁县高标
准农田（高
效节水）建
设项目工程
设施建后管
护实施细则
（试行）

农业农村部《高标准农田工程设施管护办法（农建发〔2025〕
4号）》《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标准农田工程设施管护实施细则
（试行）》

提出方案、征求法律顾问、各部门
意见建议、合法性审查、公平性竞
争评价，召开县常务会议通过。

必要性：伊宁县高标准农田建设面积大，涉及乡镇多，
2019年建设沉砂池291座，其他配套附属设施更多，加之

县农业农村局和各乡镇村队缺少高标准农田方面管理人
员，导致在使用过程操作不当，容易引起设施损坏等事
故，严重影响了高标准农田的效益发挥。可行性：通过探
索引入第三方参与我县高标准农田项目建后管护，逐步提
升群众参与高标准农田管护的自觉性，发挥建设高标准农
田的重大效益。

第二季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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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伊宁县国民
经济和社会
发展第十五

个五年
规划纲要

1.《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纲要》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纲要》
《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纲要
》；
2.《重大行政决策程序暂行条例》（国务院令第713号）；
3. 自治区、自治州关于“十五五”规划编制的工作方案、指导意
见及相关政策文件。

《伊宁县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
五个五年规划纲要》已履行成立规
划编制工作组、征求部门意见、网
上公开征集意见、合法性审查、提
交县人民政府常务会议和县十八届
人民代表大会第六次会议审议等程
序，下一步将对照上级规划进一步
修改完善后，由县人民政府印发正
式实施。

1.必要性：① 是贯彻落实国家、自治区、自治州“十五
五”规划部署的法定要求，是衔接上级战略、统筹县域发
展的核心纲领；② 是伊宁县未来五年经济社会发展的总
蓝图，对明确发展目标、优化产业布局、保障民生改善具
有根本性指导作用；③ 是规范政府决策、引导市场预期
、凝聚社会共识的重要载体，关系全县经济高质量发展、
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
2.可行性：① 前期已完成草案编制，广泛征求了各部门
意见，编制基础扎实；② 上级规划框架已基本明确，衔
接依据充分，草案修改完善工作可高效推进；③ 已组建
由发改部门牵头、多部门协同的工作专班，具备成熟的编
制和实施工作机制。

第三季度

4 伊宁县水土
保持规划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2010年修订版（2011年3月1日
起施行）第十三条、十四条，结合伊宁县发展规划和建设现状，制
定《伊宁县水土保持规划》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2010年修订版（2011年3月1日起施
行）第十三条（关于水土保持规划的内容）
水土保持规划的内容应当包括水土流失状况、水土流失类型区划分
、水土流失防治目标、任务和措施等。水土保持规划包括对流域或
者区域预防和治理水土流失、保护和合理利用水土资源作出的整体
部署，以及根据整体部署对水土保持专项工作或者特定区域预防和
治理水土流失作出的专项部署。
水土保持规划应当与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水资源规划、城乡规划和
环境保护规划等相协调。编制水土保持规划，应当征求专家和公众
的意见。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2010年修订版（2011年3月1日起施
行）第十四条（关于水土保持规划的编制与批准）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会同同级人民政府有关部门编制
水土保持规划，报本级人民政府或者其授权的部门批准后，由水行
政主管部门组织实施。水土保持规划一经批准，应当严格执行；经
批准的规划根据实际情况需要修改的，应当按照规划编制程序报原
批准机关批准。

伊宁县水利局结合伊宁县发展规划
和建设现状，组织修订编制的《伊
宁县水土保持规划》，该规划正在
编制中。下一步将启动专家评审、
部门意见征求、合法性审查、公平
竞争审查、上报县政府。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第十四条规定，县级
以上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会同同级人民政府有关部门
编制水土保持规划，报本级人民政府或者其授权的部门批
准后，由水行政主管部门组织实施。水土保持规划一经批
准，应当严格执行；经批准的规划根据实际情况需要修改
的，应当按照规划编制程序报原批准机关批准。实施依法
编制的规划，能够系统推进护岸修复、植被恢复等工程，
有效防治水土流失，保障防洪安全和生态安全。此外，该
项目获得稳定的资金与政策支持，且治理成效显著，改善
了人居环境并带动了经济发展，证明规划实施切实可行。

第四季度


